LAC-SCUT

夜间实验权限审批登记表
	姓名
	
	学院/单位
	

	课题负责人（PI）
	
	伦理批准号（AEC）
	

	夜间使用动物房情况说明（涉及实验内容）
	

	申请日期
	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请区域
	(大学城        区     (国际校区      区

	实验时间
	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时 至       时

	实验人员

（至少两人）
	

	课题负责人PI（签字）
	
	实验动物中心负责人
（签字）
	

	表格填写说明
为保障动物福利，动物中心设施内昼夜明暗节律是12h/12h，即动物照明早上8:00开，晚上20:00关。动物房开放时间为8：00~20:00，无特殊情况夜间不开放使用。

实验人员应提前安排好时间，尽量避免夜间进行动物实验，实在有特殊需要的实验人员应提前填写该表，动物中心批准后开通夜间权限方可进行实验。

动物房夜间紫外灯消毒自动开启时间为凌晨1:00-2:00，申请了夜间实验的人员在此时间段必须离开动物房，以免紫外线对人体照成伤害。

通常情况下，门禁系统在晚上20:00后将无法识别，夜间实验需借临时门禁卡进入动物设施。
请各位实验人员严格遵守动物中心的相关规定，严禁私自于夜间在动物房内进行实验。违反规定者将受到相应的处罚，情节严重者将直接取消其实验资格。
夜间权限审批通过后，请在工作日时间段（9：00-12:00；14:00-17:00）于办公室领取临时门禁卡，并做好登记，实验结束后当天或第二天归还，超过一天未归还临时手环者下次不予审批夜间权限。


	表格编号
	F-PE-014/01
	
	
	



